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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

编者按 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对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积极作

用
,

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缺陷
,

例如行政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
、

复议程序缺乏公正性
、

行政复议范
围过于狭窄

、

行政复议管辖体制不畅等
。

为应对我国加人 后酶新形势
、

探索我国行政复议制度
的改革之道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行政复议制度司法化研究课题淘⋯
。

恨学研究 》编辑部和丈经济观

察报 》 年 月在北京联合召开了
“

加人 的中国行政复议制度 挑战
、

机遇与改革研讨会
” ,

理

论与实务界七十多位专家参加了研讨
。

以下是研讨会部分论文的摘要
。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改革思路

周 汉 华
‘

在我国
,

行政复议被界定为行政机关内部 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
。

为此
,

起草行政复议法

时
,

重点强调
一

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特点
,

避免使行政复议
“

司法化飞 实际上
,

行政复

议制度究竟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制度还是公众的权利救济制度
,

在起草行政复议法的过程中存在

不同意见
。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时
,

一些委员和代表曾经提出
,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一样
,

是

一项法律救济制度
,

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途径
,

所以立法宗旨也应是首先保护公众的合法权

利
,

然后才是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
。

为了保证复议的公正性
,

应该有专口的复议概构
,

赋予它一定的

独立性和处理案件的能力
。

刻意回避
“

司法化
” ,

将行政复议制度定位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制度的弊端
,

随着行政复议法实

施几年来的实践
,

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

由于行政复议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

使行政复议的作用难以

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过于简单
,

操作性不强
,

使复议土作在实践中面临各种问题无

法得到解决 由于行政复议机制失灵
,

导致诸如信访
、

街头抗争之类的非规范性争课解决机制急剧膨

胀
,

反过来又进一步冲击行政复议制度
,

形成制度渠道虚置
、

非制度渠道膨胀的恶性循环 由于行政复

议机制失灵
,

使许多本应由行政复议制度解决的间题毅后推至行政诉讼阶段
,

导致司法机关发生角色

错位
,

承担了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责任
,

并由此产生连锁反应
,

无法形成奉牛学的争议解决体系
。

诸如仲裁
、

行政裁判
、

行政复议
、

调解等各种形式的争议替代解决扫毛制不同于传统的争议解决机

制的地方在于
,

它们体现了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
,

带有司法化的特征
、

也就是诚虽然它们不是专

门的诉讼机制
,

但其程序体现了诉讼程序的要求 虽然它们不是专 「了的司法机关
,

但其组成与活动体

现
一

了独立性与公正性的特点
。

同时
,

与司法机关相 比
,

它们具有更多的专业性
,

更能对实体问题作出

科学的判断
。

这样
,

争议替代解决机制的独立性越强
,

其专业性 , 断进人司法程序以后就越能受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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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的尊重
,

由此在诉讼机制与争议的替代解决机制之间形成一个科学的配置体系
。

我国行政复

议制度的非司法化特征
,

与当代各国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

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
,

不能从字面上进行理解
,

简单地认为司法化就是照搬司法程序
。

行政复

议制度的司法化
,

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

首先
,

它是指行政复议组织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行

政复议活动不受任何外来干预
,

由复议人员依法独立作出决定
,

以保证复议过程的公正性
。

其次
,

它

是指行政复议程序的公正性与准司法性
。

最后
,

它是指行政复议结果应该具有准司法效力
,

进人诉讼

程序以后
,

司法机关应该对行政复议决定给予相当程度的尊重
。

考察各国的争议解决制度 包括行政复议制度 可 以发现
,

上述条件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

争

议解决制度的独立性越强
,

程序越公正
,

进人司法程序以后得到司法机关尊重的程度就越大 同样
,

得

到司法机关的尊重越多
,

越能表明行政程序符合独立性与公正性的要求
。

没有独立性和公正性而要

求得到司法尊重
,

或者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得不到司法尊重
,

或者既无独立性与公正性
,

也无司法尊

重
,

都会导致制度之间的失衡
。

因此
,

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改革
,

必须与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

联动
,

以同时满足上述不同方面的要求
。

这显然对司法机关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

要求司法机关在统一

适用行政诉讼法的前提下
,

适当地对采用不同组织形式
、

不同程序的行政复议机关进行区分
,

并选择

不同强度的审查标准
。

行政复议制度司法化的改革
,

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

行政法院模式是对现行行政复议制度最为彻底

的改革
,

它需要合并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
,

废止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

以政府法制机构为基

础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

独立的行政法院实际上是将争议解决的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合二为一
,

既可

以保证行政审判的专业性
,

又可以实现公正司法
。

双轨制是对现行行政复议制度改动最小的模式
,

它是

在基本维持现行行政复议体制不变的前提下
,

在少数特定的领域率先引人独立的复议机构或独立裁判

所
,

与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并行发展
。

随着条件的成熟
,

再逐步扩大这种领域的范围
。

司法化模式处于

上述两种模式之间
,

既不是全盘激进的改革
,

又不是漫长的某个领域的逐步演变
,

而是以复议制度的司

法化为目标
,

对现行的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比较系统的联动改革
,

以增强行政复议制度的独立

性与公正性
,

如增加复议机构外部独立委员
、

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
,

实现复议机构的独立等
。

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律救济制度

王 学 政
·

传统理论认为
,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各有优点和缺点
,

两种制度同时存在
,

对行政机关
、

法院和公民

或组织都有利
。

对行政机关而言
,

由于行政复议的存在
,

上级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为有了确定的监督渠

道
,

便于矫正错误
,

避免了法院审查的麻烦
。

对法院而言
,

由于行政复议的存在
,

大多数行政复议由行政

机关解决
,

减轻了法院的负担
。

对公民或组织而言
,

两种救济同时存在
,

在行政复议失败后
,

还可以提起

行政诉讼
,

权益可得到充分的保障
。

然而这种说法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实践中遭到挑战
。

首

先
,

当事人不愿申请行政复议
,

不愿意
、

不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十分普遍
。

行政主体以裁判者的身份

来解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纠纷
,

无疑给行政相对人申请复议造成心理障碍
。

从公民寻

求法律救济的正常心理来说
,

是要求法律上的公正
。

公正的前提首先在于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
,

而这恰

是行政救济方式所不具备的
。

要求上级行政机关做到完全跳出部门或系统的狭隘圈子
,

正确依据法律

来解决下级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纠纷
,

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

但在行政诉讼面前
,

公民又陷人了另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法规司司长
。


